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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山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03174301][bookmark: _Toc103176644][bookmark: _Toc103175686][bookmark: _Toc103175983][bookmark: _Toc103176021][bookmark: _Toc21666]1、总则
[bookmark: _Toc103176022][bookmark: _Toc103175984][bookmark: _Toc12397][bookmark: _Toc103174302][bookmark: _Toc103175687][bookmark: _Toc103176645]1.1编制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以推进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统筹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重大风险，科学有序、精准高效应对突发地质灾害事件，最大限度避免或减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bookmark: _Toc103176023][bookmark: _Toc103176646][bookmark: _Toc103174303][bookmark: _Toc103175985][bookmark: _Toc1712][bookmark: _Toc103175688]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安徽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淮北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烈山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03175689][bookmark: _Toc103176647][bookmark: _Toc103175986][bookmark: _Toc103174304][bookmark: _Toc103176024][bookmark: _Toc24940]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烈山区辖区内突发地质灾害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突发地质灾害事件是指在较短时间内因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裂缝、采煤塌陷等直接或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地震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的应对工作，按相关应急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103174305][bookmark: _Toc103176025][bookmark: _Toc103176648][bookmark: _Toc103175987][bookmark: _Toc10587][bookmark: _Toc103175690]1.4工作原则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灾情、险情发生后，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抢险救援人员安全放在首位，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最大程度减轻突发地质灾害事件风险，减少突发地质灾害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按照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层级响应的原则，强化各级党委、政府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的主体责任，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快速反应、形成合力、积极应对，共同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对处置工作。
预防为主、综合施策。坚持防灾工作重心前移，突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主动避让、工程治理等预防措施，加强预案管理和装备、队伍建设，强化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完善会商研判、预警预报、信息报送及发布等机制，进一步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地质灾害风险综合能力。
依法规范、科技支撑。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使应对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强化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的科学研究、理论引导和技术攻关，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升应对突发地质灾害事件的科学水平和指挥能力。
[bookmark: _Toc21376][bookmark: _Toc103175691][bookmark: _Toc103174306][bookmark: _Toc103175988][bookmark: _Toc103176649][bookmark: _Toc103176026]2、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103174307][bookmark: _Toc2790][bookmark: _Toc103176650][bookmark: _Toc103175989][bookmark: _Toc103175692][bookmark: _Toc103176027]2.1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及职责
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烈山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安委会）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区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03175991][bookmark: _Toc103174309][bookmark: _Toc103175694][bookmark: _Toc103176652][bookmark: _Toc103176029]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和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决策部署；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工作要求，启动、终止本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组织开展一般突发地质灾害险情（灾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在省、市应急指挥机构的指导下开展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地质灾害险情（灾情）的应急处置工作，部署和组织有关部门和镇（街道）、开发区对受灾区域进行紧急救援；协调民兵预备役和武警部队等力量参加抢险救援。
[bookmark: _Toc475][bookmark: _Toc26226][bookmark: _Toc8257]2.2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及职责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安委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副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烈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分管领导担任，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为联络员。
主要职责是：负责区安委会日常工作，起草区安委会有关文件，组织落实区安委会各项工作部署；开展烈山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编修，指导各镇（街道）、开发区制定和修订本单位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或方案；协调、指导各成员单位开展相关应急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突发地质灾害抢险救援处置情况的收集、上报工作；承办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6023]2.3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职责
区人武部：组织协调民兵预备役力量参加抢险救灾，支援开展灾后恢复重建。
区委宣传部：负责新闻报道和舆情监控工作，正面引导社会舆论；会同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做好突发地质灾害信息发布工作。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油气长输管道的隐患排险和应急处置工作，督促企业强化管道沿线地质灾害监测和防范，切实维护管道设施安全。
区教育局：负责指导各类学校开展突发地质灾害防范知识教育和避灾应急演练：指导灾区学校组织受灾害威胁师生紧急疏散转移，修复受损毁校舍或应急调配教学资源，妥善解决灾区学生就学问题。
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负责组织、协调通信运营企业抢修和维护因灾损毁的通信设施；保障应急抢险救援指挥和现场通信畅通；协调各通信运营企业，及时发布突发地质灾害预警信息；负责组织相关重要应急物资的紧急生产、采购、调运等。
区民政局：负责协助灾区政府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负责应急救灾款物的调配、发放和监督管理；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捐助工作；指导遇难人员善后处置和灾后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区级地质灾害防治与救灾补助资金的保障，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资金分配、使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开展灾区危房调查，提出消除灾害隐患的有效措施；协调组织指导抢修受损供水、供气等公共设施，保障正常运行。负责提供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所需的地震资料信息，对与突发地质灾害有关的地震趋势进行监测预测；协助应急避难场所开设与管理工作，协同开展应急通信保障。
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做好水情监测预警工作，配合区安委会办公室做好因突发地质灾害引发的次生洪涝灾害的处置、组织指导修复水毁工程。
区商务局：负责指导灾区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供应。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指导督促旅行社、旅游景区、山区农家乐等加强对游客进行必要的地质灾害知识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宣传教育；配合区委宣传部组织协调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开展地质灾害减灾救灾宣传和新闻报道；负责组织、协调灾区广电部门恢复广播系统设施。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灾区医疗救治工作，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根据需要，向受灾地区派出医疗专家和心理治疗专家，并协助做好药品和医疗设备调配。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救灾食品、药品的质量监督。
区应急管理局：承担区安委会办公室工作；履行信息汇总、灾情发布、综合协调职责；组织协调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开展救灾捐赠，指导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组织开展灾害范围、损失评估；配合开展新闻宣传工作，负责协调联系市气象局对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等信息收集工作，及时提供给区安委会、区政府。
市公安局烈山分局：负责组织警力协助开展抢险救灾和现场救援，协助相关部门对受灾害威胁人员进行疏散转移；负责现场治安秩序维护。
烈山交通管理大队：负责组织警力协助开展抢险救灾和现场救援，协助相关部门对受灾害威胁人员进行疏散转移；负责维护灾区社会道路交通秩序，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措施，确保救援道路畅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负责应急救援阶段的应急调查、应急监测、应急测绘、应急处置、成因分析、发展趋势预测等技术支撑工作。负责组织做好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有关林业资源损害的调查、评估和恢复。
淮北市烈山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因地质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负责处置因地质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
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与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
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协助保障救灾车辆运输的安全、畅通；及时协调抢修损毁的交通设施。
[bookmark: _Toc103176653][bookmark: _Toc103175992][bookmark: _Toc103176030][bookmark: _Toc103174310][bookmark: _Toc103175695][bookmark: _Toc7761]2.4现场指挥部和工作组
2.4.1现场指挥部及职责
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后，区安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在灾区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指导协调各方协同做好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总指挥由区安委会委派出或指定。
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和组织实施现场应急处置工作，主要承担制定应急救援处置方案，指挥调度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救援，疏散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组织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维护事发区域社会秩序，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做好险情（灾情）信息发布和舆论监测引导，落实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现场指挥部要加强与区安委会的协调联动，其中现场指挥部重点负责抢险现场及周边区域的抢险救援组织指挥协调等工作，及时收集、汇总并向区安委会报告险情（灾情）发展态势及救援情况；区安委会负责向现场指挥部通报相关信息，统筹各方力量、物资支援现场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
当上级人民政府设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的，下级人民政府所属的现场应急指挥机构应纳入上级现场应急指挥机构中，在上级现场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应对工作。
2.4.2工作组及职责
发生突发地质灾害后，区安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视情设立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医疗救治、调查评估、后勤保障、新闻宣传、秩序维护等若干工作组，分别开展相关工作。
1. 抢险救援组：由区人武部、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烈山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等单位和灾害发生地镇（街道）组成。制订实施抢险救援力量配置方案，调配救援队伍和装备，搜救被困群众和受伤人员；组织救援人员和物资的远程投送工作；清理灾区现场。
1. [bookmark: _Hlk102765016]转移安置组：由区人武部、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烈山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和灾害发生地镇（街道）组成。负责灾害发生地群众的转移、临时安置和生活、治安保障工作。
1. 医疗救治组：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和灾害发生地镇（街道）组成。组派医疗卫生救援队伍，调集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和转移后送；检查、监测灾区饮用水源和食品，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病的暴发流行；做好伤员、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医疗服务与心理援助；制订实施疫情防控方案，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开展相应重大疫病防控。
1. 调查评估组：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淮北市烈山区生态环境分局、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等部门组成。负责现场调查、分析会商、灾害评估等工作；加强河湖水质监测和危险化学品等的污染防控，保障灾区水库安全和饮用水源安全；对易于发生次生灾害的重大危险源、重要目标物、重大关键基础设施，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并加强监控，保障关键设施安全；加强灾区环境监测，减轻或消除环境污染危害。
1. 后勤保障组：由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单位和灾害发生地镇（街道）组成。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保障道路交通、救灾指挥通信畅通，指导灾区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和保通。
1. 新闻宣传组：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等单位组成。组织灾情和救灾信息发布，及时准确发布灾情；指导做好救灾宣传报道，加强舆情收集分析，正确引导舆论。
1. 秩序维护组：由区人武部、市公安局烈山分局、烈山交通管理大队等单位组成。负责灾区严格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加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治安防范工作，维护治安、道路交通和生产、生活秩序，依法查处打击有关违法犯罪活动，严密防范、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103175696][bookmark: _Toc19525][bookmark: _Toc103175993][bookmark: _Toc103176031][bookmark: _Toc103174311][bookmark: _Toc103176654]3、预防与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103175697][bookmark: _Toc103174312][bookmark: _Toc103175994][bookmark: _Toc103176655][bookmark: _Toc103176032][bookmark: _Toc2590]3.1预防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承担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组织开展灾害风险调查，完善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预警网络，提升地质灾害和灾害链的早期识别、综合监测预警能力；定期开展检查巡查核查。将已发现的隐患点纳入管理台账，分类采取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等措施。
[bookmark: _Toc103175698][bookmark: _Toc103174313]3.1.1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依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地质灾害实际发育情况，会同区安委会员相关成员单位，每年年初拟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要标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威胁对象和范围，明确重点防范期，制定具体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防责任单位和具体责任人。
[bookmark: _Toc103175699][bookmark: _Toc103174314]3.1.2编制灾害点应急预案（方案）
区政府针对已查出的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编制应急预案（方案），将群测群防工作落实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防灾明白卡”、“避险明白卡”发放到防灾、监测责任人和受威胁人员手中。
[bookmark: _Toc103175700][bookmark: _Toc103174315]3.1.3监测预警能力建设
区政府和各镇（街道）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网络建设；健全以村干部和骨干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队伍，配备监测预警设备，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等部门，应在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人口密集区、公路铁路干线及矿山等重要工程地段，建立气象、水文、地质监测点，开展综合监测预警工作。
[bookmark: _Toc103175701][bookmark: _Toc103174316]3.1.4地质灾害险情排查和巡查
区政府和各镇（街道）、开发区要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的定期排查和不定期的检查和巡查，加强对地质灾害重点区域的监测和防范，划定灾害危险区，设置危险区域警示标识，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
[bookmark: _Toc3429][bookmark: _Toc103176033][bookmark: _Toc103176656][bookmark: _Toc103175702][bookmark: _Toc103175995][bookmark: _Toc103174317]3.2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103175703][bookmark: _Toc103174318]3.2.1预报预警体系
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体系，形成覆盖全区的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网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密切合作，建立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等资料数据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及时传送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汛情、雨情等监测预警信息。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收集、整理与突发地质灾害预防预警有关的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开展地质灾害中、短期趋势预测，提出预防或采取应急措施的建议。
[bookmark: _Toc103175704][bookmark: _Toc103174319]3.2.2预警分级
根据气象、地质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预测突发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大小程度，对可能发生突发地质灾害的相关区域进行预警，预警级别从低到高分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标示，红色为最高级别。
蓝色预警（四级）：预计因气象、地质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致突发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
黄色预警（三级）：预计因气象、地质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致突发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
橙色预警（二级）：预计因气象、地质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致突发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
红色预警（一级）：预计因气象、地质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致突发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
[bookmark: _Toc103175705][bookmark: _Toc103174320]3.2.3预警信息发布与传递
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突发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成灾范围、风险等级、应对措施提示等。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等相关部门协调联系市气象局，联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工作，预警结果应及时报告区政府，同时通过电视、广播、短信、微信、网站、传真及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等渠道，向预警区内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区域内群众及时发送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103175706][bookmark: _Toc103174321]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两微一端”、高音喇叭、敲锣吹哨等手段方法，第一时间把预警信息传达到点、到户、到人。区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本行业领域（包括建设工程）的预警信息传递。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本系统（包括工地营地）的预警信息传递。
3.2.4预警响应
预警信息发布后，区安委会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响应工作。
预警信息发布后，预警区域的镇（街道）、村（社区），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危险区域内的人员；各单位和当地相关人员要对照“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的要求，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1. 蓝色预警响应
各相关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趋势，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预警区域所在镇（街道）等部门加大对预警区内地质灾害巡查监测力度；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应对地质灾害的准备工作。
1. 黄色预警响应
在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强化负责人带班制度，实行24小时在岗值班；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加强对雨情、水情的动态监测和收集，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区政府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预警区域所在镇（街道）等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对预警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监测，做好应对准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会同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地质灾害趋势会商，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 橙色预警响应
在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加密监测和收集雨情、水情，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预警区域所在镇（街道）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做好防御工作。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避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会同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等部门加强地质灾害趋势会商研判，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
1. 红色预警响应
在橙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实时监测和收集雨情、水情，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按职责做好防御工作，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避让，实施危险区域管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会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等部门动态会商研判地质灾害趋势，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驻预警区。
[bookmark: _Toc103175707][bookmark: _Toc103174322]3.2.5预警响应调整和终止
预警响应根据气象预报及实时雨情、水情等监测情况动态调整，可逐步升（降）级。超出24小时地质灾害预警时限未再发布新的黄色预警以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或在预警时段内未发生地质灾害险（灾）情，预警响应结束。
[bookmark: _Toc103175996][bookmark: _Toc103174323][bookmark: _Toc103176034][bookmark: _Toc103175708][bookmark: _Toc103176657][bookmark: _Toc20808]4、应急处置与救援
[bookmark: _Toc103175997][bookmark: _Toc103176658][bookmark: _Toc103174324][bookmark: _Toc20461][bookmark: _Toc103175709][bookmark: _Toc103176035]4.1灾害分级
按照危害程度和规模大小，突发地质灾害由高到低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突发地质灾害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0人以上，或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因灾死亡30人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
1. 重大突发地质灾害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因灾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
1. 较大突发地质灾害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
因灾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
1. 一般突发地质灾害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
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100万元以下。
[bookmark: _Toc103176036][bookmark: _Toc103175710][bookmark: _Toc103174325][bookmark: _Toc103176659][bookmark: _Toc103175998][bookmark: _Toc6853]4.2灾情报告
[bookmark: _Toc103174326][bookmark: _Toc103175711]4.2.1速报
有关镇（街道）、村（社区）、单位和个人发现或接报突发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时，应立即向区政府和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报告。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后，区政府应及时报告市政府、市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当发生有人员伤亡的突发地质灾害时，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及时向区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速报有关情况。区政府及时将灾情或险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告市人民政府。
发生特别重大、重大地质灾害后，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立即向区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速报有关情况。
速报内容主要包括：突发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地质灾害类型、灾害体规模、灾害损失或潜在危害、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以及已采取的对策与措施等。对造成人员伤亡的突发地质灾害，应尽可能提供伤亡和失联的人数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
[bookmark: _Toc103174327][bookmark: _Toc103175712]4.2.2续报和终报
根据地质灾害发展变化以及应急救援工作进展，及时做好有关情况的续报和终报工作。
[bookmark: _Toc103176660][bookmark: _Toc103175713][bookmark: _Toc13526][bookmark: _Toc103176037][bookmark: _Toc103174328][bookmark: _Toc103175999]4.3先期处置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镇（街道）、开发区和村（社区）及有关责任单位发现或接报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后，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先期救援和抢险处置措施，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开展调查，转移疏散受威胁人员，划定危险区、设立警示标志、封锁进出道路等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防范次生灾害造成的影响。情况紧急时，在确保救援人员安全情况下可先行组织搜救被困人员。
区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据各自职责，迅速调动有关专业应急力量赶赴现场，掌握现场态势，依法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或者减轻事件危害，控制事态发展，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1）区应急管理局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迅速组织、协调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险情（灾情）调查评估、应急监测等有关工作。
（3）烈山区公安分局立即组织人员维护现场秩序，配合开展伤员救治和现场调查工作。
（4）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立即组织救治伤员，调配医疗资源，做好防疫准备工作。
其他各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63][bookmark: _Toc1696316088][bookmark: _Toc621524792][bookmark: _Toc1772020095][bookmark: _Toc711076088][bookmark: _Toc18948][bookmark: _Toc1320854069][bookmark: _Toc259151230][bookmark: _Toc1959793828_WPSOffice_Level1]5 应急响应
突发地质灾害实行分级响应的原则，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特别重大（Ⅰ）级为最高级别。
发生一般突发地质灾害时，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指挥下，由区安委会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当超区安委会处置能力时，向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支援。
发生较大突发地质灾害时，区安委会应迅速汇总灾情和险情，及时向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和区委、区政府汇报，由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协调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区安委会按照要求，开展现场处置工作。
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地质灾害时，区安委会应迅速汇总灾情和险情，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和区委、区政府汇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指挥、协调下，区安委会按照要求，开展现场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03174330][bookmark: _Toc9933][bookmark: _Toc103175715]5.1响应条件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区突发地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1）达到一般地质灾害分级标准。
（2）发生社会关注、危害较大、造成一定损失的地质灾害。
（3）市级启动突发地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且灾害发生地涉及到我区。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区突发地质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1）达到较大地质灾害分级标准。
（2）发生社会关注度较高、危害大、造成较大损失的地质灾害。
（3）市级启动突发地质灾害Ⅲ级应急响应，且灾害发生地涉及或影响到我区。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区突发地质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1. 达到地质灾害分级标准。
1. 发生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危害重大、造成重大损失的地质灾害。
1. 市级启动突发地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且灾害发生地涉及或影响到我区。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区突发地质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1）达到特别重大地质灾害分级标准。
（2）发生社会关注度特别高、危害特别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地质灾害。
（3）市级启动突发地质灾害Ⅰ级应急响应，且灾害发生地涉及到我区。
[bookmark: _Toc10280][bookmark: _Toc103175716][bookmark: _Toc103174331]5.2响应措施
Ⅳ级应急响应由区安委会办公室报区安委会后视情启动，一般突发地质灾害由区安委会处置，组织、协调各方应急力量开展应急监测、应急调查、人员搜救、安置救助、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应急排险、道路抢险、设施维护等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并及时向区政府报告。区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采取如下响应措施：
（1）区安委会成立现场指挥部，派出或指定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2）区安委会根据情况派出有关成员单位人员赶赴现场，按照现场指挥部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组织相关专家赶赴现场，会商研判灾害发展趋势，提出应急处置对策。
（4）组织协调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等救援力量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做好伤员救治。
（5）组织协调公安等部门根据划定的危险区，设置警戒线，负责灾害现场的保护、警戒、治安和秩序维护，保卫重要目标，必要时，对灾区和通往灾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保障救援队伍、物资运输等出入道路畅通和民众正常生活秩序。
（6）紧急调拨生活救助物资，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7）根据需要，组织区相关部门和单位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抢修被损毁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
（8）及时发布灾情信息，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9）开展灾情调查，对灾区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和统计汇总，及时报送灾情信息和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Ⅲ级应急响应由区安委会报区委、区政府后启动，较大突发地质灾害由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指导灾害发生地应急处置工作，区政府做先期处理工作，并增加以下措施：
（1）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2）组织相关专家协助市专家组，会商研判灾害发展趋势，提出应急处置对策。
（3）配合市相关部门和单位派出的专业技术人员，抢修被损毁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基础设施。
（4）协助发布灾情信息，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Ⅱ级应急响应由区安委会报区委、区政府后启动，由省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灾区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并增加以下措施：
1.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省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在省、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1. 配合省、市相关部门和单位派出的专业技术人员，抢修被损毁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基础设施。
Ⅰ级应急响应由区安委会报区委、区政府后启动，区政府迅速汇总相关灾情和险情，报告市人民政府，并增加以下措施：
1.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省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在省、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2）根据需要，请求国家、省、市相关部门给予指导和支援。
[bookmark: _Toc103174332][bookmark: _Toc103175717][bookmark: _Toc103176001][bookmark: _Toc22243][bookmark: _Toc103176039][bookmark: _Toc103176662]5.3应急响应级别调整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启动后，根据突发地质灾害分级条件、发展趋势和天气变化等因素，适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bookmark: _Toc103176002][bookmark: _Toc103176040][bookmark: _Toc103176663][bookmark: _Toc103174333][bookmark: _Toc1142][bookmark: _Toc103175718]5.4响应终止
当人员搜救工作已经完成，受灾群众基本得到安置，灾区群众生活基本得到保障，灾区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由原启动应急响应的机构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03176664][bookmark: _Toc103176003][bookmark: _Toc6116][bookmark: _Toc103176041][bookmark: _Toc103175719][bookmark: _Toc103174334]5.5信息发布
区政府或区安委会应当按照权限，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突发地质灾害相关信息，发布的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发生时间、地点、发生原因、严重程度、损害情况、影响范围、应对措施等。
[bookmark: _Toc103176004][bookmark: _Toc103176665][bookmark: _Toc27868][bookmark: _Toc103174335][bookmark: _Toc103176042][bookmark: _Toc103175720]6、调查评估
较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终止后，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会同受灾镇（街道）在市委、市政府、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指导下，对较大突发地质灾害的灾情、影响、灾前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救援过程等问题开展调查分析，对事发地应急体系建设情况、监测预警与风险防范、处置与救援等工作进行综合评估，制定改进措施。
一般突发地质灾害，由区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调查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21794][bookmark: _Toc103174336][bookmark: _Toc103176666][bookmark: _Toc103176005][bookmark: _Toc103176043][bookmark: _Toc103175721]7、恢复重建
区政府应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恢复重建、地质灾害点工程治理等工作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帮助灾区修缮、重建因灾倒塌和损坏的住房及校舍、医院等；修复因灾损毁的交通、水利、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和农田等；做好受灾人员的安置等工作，帮助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区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给予指导和帮助。
[bookmark: _Toc103176006][bookmark: _Toc103176667][bookmark: _Toc103175722][bookmark: _Toc103176044][bookmark: _Toc103174337][bookmark: _Toc26611]8、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307][bookmark: _Toc103176668][bookmark: _Toc103176045][bookmark: _Toc103174338][bookmark: _Toc103175723][bookmark: _Toc103176007]8.1应急队伍保障
区人武部区、应急管理局、烈山消防救援大队、区相关部门和单位以及镇（街道）加强消防救援队伍、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医疗卫生救援队伍等综合及专业抢险救灾队伍建设，建立各类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提高先期处置和快速救援能力，确保灾害发生后应急救援队伍及时响应，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103175724][bookmark: _Toc103176669][bookmark: _Toc9209][bookmark: _Toc103174339][bookmark: _Toc103176008][bookmark: _Toc103176046]8.2资金保障
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与救灾资金的保障工作，将年度地质灾害防治与救灾补助资金纳入区镇财政预算，发生地质灾害或险情时，财政部门应统筹资金支持应急救援与救灾。
[bookmark: _Toc103174340][bookmark: _Toc103175725][bookmark: _Toc103176670][bookmark: _Toc103176009][bookmark: _Toc30866][bookmark: _Toc103176047]8.3装备、物资保障
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工作，并通过与有关生产经营企业签订协议等方式，保障抢险救灾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生产、供给。
[bookmark: _Toc103176048][bookmark: _Toc103174341][bookmark: _Toc103175726][bookmark: _Toc103176010][bookmark: _Toc27271][bookmark: _Toc103176671]8.4通信、交通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整合利用公共通信资源，配备必要的通信装备，确保应急响应时区安委会、现场指挥部和现场各专业队伍间的联络畅通。
公安和交通运输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抢险救灾人员、装备和物资的运输通畅。
[bookmark: _Toc103174342][bookmark: _Toc103176672][bookmark: _Toc103176011][bookmark: _Toc103175727][bookmark: _Toc25813][bookmark: _Toc103176049]8.5技术保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充分发挥地质灾害预警平台作用，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预警提示信息。
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要建立本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库，为区政府对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提供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103176050][bookmark: _Toc103176673][bookmark: _Toc26390][bookmark: _Toc103175728][bookmark: _Toc103176012][bookmark: _Toc103174343]8.6社会动员
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后，参与应急处置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应急指挥机构可根据灾害性质、危害程度和范围，组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调用物资、装备、场所等。
[bookmark: _Toc103176051][bookmark: _Toc103176674][bookmark: _Toc103176013][bookmark: _Toc103174344][bookmark: _Toc103175729][bookmark: _Toc10183]9、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32397][bookmark: _Toc103174345][bookmark: _Toc103176052][bookmark: _Toc103175730][bookmark: _Toc103176014][bookmark: _Toc103176675]9.1预案编制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本预案的编制，并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突发地质灾害应对工作实际，及时组织修订完善，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各镇（街道）可参照本预案，制定完善本行政区域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03174346][bookmark: _Toc103176676][bookmark: _Toc103176053][bookmark: _Toc8734][bookmark: _Toc103175731][bookmark: _Toc103176015]9.2宣传、培训与演练
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要加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宣传和培训，组织开展应急演练，锻炼队伍，检验和完善预案。
[bookmark: _Toc103175732][bookmark: _Toc103174347][bookmark: _Toc103176016][bookmark: _Toc10356][bookmark: _Toc103176054][bookmark: _Toc103176677]9.3责任与奖惩
根据有关规定，对在地质灾害应急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中失职、渎职的有关人员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8503][bookmark: _Toc103176678][bookmark: _Toc103174348][bookmark: _Toc103175733][bookmark: _Toc103176055][bookmark: _Toc103176017]10、附则
[bookmark: _Toc103175734][bookmark: _Toc103176018][bookmark: _Toc103176056][bookmark: _Toc32380][bookmark: _Toc103176679][bookmark: _Toc103174349]10.1名词术语
地质灾害隐患：出现地质灾害发生前兆，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潜在点或者潜在区段。
地质灾害险情：具有一定紧迫性，需要采取紧急避险等应急措施的地质灾害隐患。
地质灾害易发区：指具备地质灾害发生的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
地质灾害危险区：指已经出现地质灾害迹象，明显可能发生地质灾害且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区域或地段。
次生灾害：指由地质灾害造成的工程结构、设施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水灾、爆炸及剧毒和强腐蚀性物质泄漏等。
预警响应：针对地质灾害风险采取相应防御措施的行动。
直接经济损失：指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造成的物质破坏，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物品、财物等破坏而引起的经济损失，以重新修复所需费用计算。不包括非实物财产，如货币、有价证券等损失。
潜在经济损失：地质灾害险情可能造成的最大直接经济损失。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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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会同烈山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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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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